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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中标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宝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建科”）于近日收到珠海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出具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宝鹰建科为“大横琴湖心新城项目 14 号

地块施工总承包”（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

744,644,254.40 元。 

珠海斗门大横琴琴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琴臻”）为本

项目的招标人，系大横琴集团的全资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大横琴琴臻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中标后签署相关合同将构成

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范围内。 

2024 年 4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预计与控股

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500,400 万元，预计期限为自公司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关联董事、监

事及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 证 券 日 报 》 《 上 海 证 券 报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6）、《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8）等相关公告。 

近日，宝鹰建科收到了与大横琴琴臻就本项目签署的《大横琴湖心新城项目

14号地块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44,644,254.40 元。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

组上市，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珠海斗门大横琴琴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3MAC47DED1T 

3、法定代表人：陈建军 

4、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四路 23号 3 栋社区工作用房 351 室（集中

办公区）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0、实际控制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大横琴琴臻总资产 158,762.50

万元，净资产 152,960.56 万元，202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48.8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大横琴琴臻总资产 160,650.19 万元，净资产

152,892.00 万元，2024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68.56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12、关联关系：大横琴琴臻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孙公司，大横琴琴臻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履约能力：大横琴琴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工程概况及施工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大横琴湖心新城项目 14 号地块施工总承包 

2、发包人：珠海斗门大横琴琴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承包人：广东宝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4、合同价款：人民币 744,644,254.40 元（含税） 

5、工程概况：本项目占地面积 45,292.70 平方米，容积率 2.18，计容建筑

面积 98,713.1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38,111.21 平方米，包括桩基、基坑支

护及土方开挖工程、住宅开发建设等，拟建造多栋高层住宅及地下室，配套社区

用房，无别墅。 

6、工程内容：本工程内容为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其他合

同文件约定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工程、基

坑支护的施工及拆除、基坑土方的开挖和运输、控制基坑地下水位、基坑土方开

挖过程中的施工监测、项目开路口及占用道路申请及报批等其他项目。 

7、合同工期：主体工程（不含户内精装修）计划完工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15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7 年 1月 28 日；户内精装修计划完工日期为 2027 年

8 月 26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开工至完成竣工验收（不含室内精装修）802 天，

开工至完成户内精装修工程（即合同范围内所有工程）总工期为 1012 天。 

8、付款安排：监管账户收到发包人支付的工程款后，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

准备相关资料，发包人按《监管账户资金划款管理办法》对上报资料进行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划拨支付。 

9、质量标准：确保一次验收合格，质量验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广东省、

珠海市的相关规定及施工图纸要求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目系宝鹰建科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竞得，履行了公开招投标程序，以公

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合同金额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18.11%，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

充分发挥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市场

份额，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签署关联合同的情况 

2024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与大横琴集团（包

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签署工程项目合同

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5.28 亿元（不含本次交易，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4 年 4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八、风险提示 

合同正式签署后，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存在项目履行的风险。公司将依据本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大横琴湖心新城项目 14 号地块施工总承包合同》； 

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5、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 月 23日 


